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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直以来，法律史学界在论及胥吏问题时往往集中于清代，最早则追溯至

魏晋南北朝。然而，从近年来出土的简牍文献的记载来看，秦县衙中的少吏们承担着大量

的行政工作，朝廷却以财政平衡及理政思路之故无法在薪俸和晋升条件上为他们提供良好

的待遇，他们遂凭借其行政技能背公谋私。尽管朝廷试图通过法与德来约束少吏们，但其

职场前景的黯淡终究令朝廷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归于失败。由是观之，因为传统中国政府

中的胥吏具有地位低、实权大、恶评多等整体特征，所以与之相似的秦少吏阶层的出现意味

着胥吏文化的初步形成，集权体制下的行政实况亦可借此予以再思考。

关键词 简牍 少吏 胥吏

一、引 论

清人徐珂在其编撰的《清稗类钞》中收入了清末名臣郭嵩焘有关历代政治的一段评

述:“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

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

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①所谓

“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表明，地位不高而实权不小的胥吏的横行乃清代政府运行中的

突出问题。正因为此，清代胥吏早已成为法律史学界乃至史学界的研究焦点。② 不过，

有关胥吏对国家权力之影响的指摘( 未必直接提到“胥吏”这一名词) 实际上是无朝不

有的，其中亦不乏与郭嵩焘的评述一样或者较之更为激烈的言辞，如南宋政论家叶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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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简牍所见秦县治理研究”( 项目批准号:

17CFX006) 的阶段性成果。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 第一一册)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250 页。
参见［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 第 14 册) ，岩波书店 1992 年版，第 173-205 页; Bradly W． Ｒeed，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Ｒ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

信、晏峰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5-123 页; 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61-204 页; 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研究》，故宫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9-89 页、第 282-305 页;

等等。



在其《吏胥》一文中说道:“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
恩横赐、自占优比……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

实而言也。”③此类言论在史料中的频繁出现令研究者们自然而然地持续回顾清代之前

的胥吏文化，近年间的论著甚至将研究视线延伸至史料相对匮乏的魏晋南北朝时代。④

诸如官与吏的分立、胥吏阶层的职业形象、有关胥吏的制度规定等问题都已被逐一解说

或阐明。
然而，若将时间轴拉向秦汉时代，我们首先就会发现，《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末

尾将佐、史至丞相的各类官僚皆称为“吏”。这说明，在汉代似乎未见像后世那样的官、
吏分野现象或者胥吏阶层。汉承秦制，秦当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同时，在秦汉简牍

文献被发现之前，记载秦汉吏的实际情况的史料颇为匮乏，学者们很难通过史料的互证

来探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尾声究竟是否还有再辨析的可能。不过，《汉书·百

官公卿表上》的另一段记载其实已提供了辨析的契机:“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

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

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也就是说，秦汉时代，至

少在县的层面其实还是存在着以 200 石的秩级为界限而形成的长吏与少吏之分的，⑤日

本学者纸屋正和先生则将这一秩级标识概括为“二百石之关”。⑥ 以这一判断为前提，

或许又可引申出更多的疑问。比如，所谓的少吏群体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职业形象; 他们

与长吏的区别仅仅表现为秩禄的高低吗; 他们在整个政府体制中又受到了何等对待。
秦汉时代乃中国官僚制的重要奠基阶段，对此类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该时期

的行政实况的认识，也有助于就中国古代的吏治提炼出一种略带渊源意味的理解。有

鉴于此，对秦汉官府中的少吏详加探讨实为必要，而近年来简牍文献的不断公布又使通

过这种探讨推进秦汉法律史研究具备了实现的可能。不过，考虑到篇幅及秦制相对于

汉制的创建意义，本文拟以先贤的论述⑦为基础仅对秦县中的少吏展开更为细致的研

究，进而为传统中国的胥吏文化描绘早期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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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叶适集》( 第三册)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808-809 页。
参见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5-273 页; 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
( 续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3-103 页。
参见［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 第 6 册) ，岩波书店 1992 年版，第 73 页。
参见［日］纸屋正和:《漢時代における郡県制の展開》，朋友书店 2009 年版，第 468 页。
在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的秦简牍陆续公布之前，相关研究首推严耕望先生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甲部 秦汉地

方行政制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7 年版，第 216-251 页。在秦简牍公布之后，学者们通过对这些新史料

的研究大幅度地补充了严氏等先贤的论述。不过，因为在后文的各个问题点上还将陆续提及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

果，所以此处仅罗列后文不再提及的部分论著以免过度重复: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14 页;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 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3-82 页; 黄海烈: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载《北方论丛》2005 年第 6 期; 卜宪群: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的探讨》，载《南都学坛》2006 年第 1 期; 邹水杰: 《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载《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卜宪群:《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载《文史哲》2007 年第 6 期; 孙闻博:《简牍所见秦汉乡政新探》，载《简

帛》( 第六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65-474 页; 等等。



二、少吏的人员构成及工作状况

秦县中的少吏有哪些? 现有传世文献对秦县官僚体系的记载以前引《汉书·百官

公卿表上》较为详细，但其中关于少吏的说明却略显简陋且不乏乖谬之处。在这种情况

下，转向出土文献以寻求更为详细的信息实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简

的简文可谓秦迁陵县的行政记录，迁陵县是秦境内一个普通的县，因此里耶秦简对考察

秦的县政而言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简文提到了众多官名，有学者将其总结如下:

“县令、令史、令佐，县丞，县尉、尉史、士吏，仓啬夫、仓佐、仓史、稟人，司空啬夫、司空佐、
船官，少内啬夫、少内佐，库啬夫、库佐，厩啬夫、厩佐，发弩啬夫，田啬夫、田佐、田( 部)

史，狱史、狱佐、牢监，田官、田官佐、田官史，畜官，乡啬夫、乡佐、乡史，校长、求盗，司马、
髳长、敦长、什长、伍长。”⑧而在里耶秦简中，另有一篇名为《迁陵吏志》的文献，其文字

曰:“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官啬夫十人……校长六人……官佐五十三人……牢

监一人。长吏三人……”⑨《迁陵吏志》所说的应是秦迁陵县的吏员设置情况，如根据

《迁陵吏志》来分析上述各种官名，我们可以发现:①长吏仅三人即县令、县丞、县尉，且

与其他官名对举，因此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对县内官员的分类而言，县令、县丞、县
尉之外的各种官职皆指向少吏;②如令史、官啬夫、校长亦即亭长瑏瑠等官职并非与某个特

定的人相对应，而是有着复数的担任者，因此少吏在人数上几乎就是县内吏员的全部。
当然，人员众多的少吏也不是毫无秩序地散布在县衙中的。南朝人萧吉所撰《五行大

义》收入的西汉文献《洪范五行传》曾用天干、地支将西汉县衙的下属机构类别化为诸

曹与诸官。瑏瑡 包括仓曹、户曹等在内的诸曹共同组成了由县令等三长吏领导的县廷，而

诸官则为县衙内各项政务的直接执行者，且以其具体政务为连接点与某曹形成上下指

导关系。这种状况在里耶秦简中也得到了反映，诸曹为县衙之内核并被标识为“廷○
曹”以示其县廷成员的身份; 诸官则居于县衙之外围，与县廷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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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单印飞:《略论秦代迁陵县吏员设置》，载《简帛》( 第十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5 页。
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 一) ，载简帛网: http: / /www． bsm． org． cn /show_article． php? id =
2068，最后访问时间: 2014 年 9 月 1 日。
秦汉时代的亭设有亭长之职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秦至汉初，其称呼为“校长”。参见［日］水间大辅: 《秦汉时期的亭

吏及其与他官的关系》，载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32 页。
《五行大义》所收《洪范五行传》云:“甲为仓曹，共农赋。乙为户曹，共口数。丙为辞曹，共讼诉。丁为贼曹，共狱捕。
戊为功曹，共除吏。己为田曹，共群畜。庚为金曹，共钱布。辛为尉曹，共卒使。壬为实曹，共政教。癸为集曹，共纳

输。子为传舍，出入敬忌。丑为司空，守将班治。寅为市官，平准卖买。卯为乡官，亲事五教。辰为少府，金桐钱布。
巳为邮亭，行书驿置。午为尉官，驰逐追捕。未为厨官，百味悉具。申为库官，兵戎器械。酉为仓官，五谷畜积。戊

为狱官，禁讯具备。亥为宰官，闭藏完具。”载［日］中村璋八: 《五行大義校注》( 增订版) ，汲古书院 1998 年版，第

190-191 页。



“廷○官”之类的称谓。瑏瑢 以诸曹与诸官的分别为制度背景，上列官称繁多的少吏被配

置到了各类机构中。在前者，由于涵盖诸曹的县廷以县令等长吏为首脑，因此令史、尉
史等少吏如其官称中的“令”、“尉”等字所示是作为县令、县尉等长吏的佐贰官而供职

于列曹中的。在后者，除了像校长那样的个别吏员之外，诸官的长官如仓啬夫、司空啬

夫、等皆以啬夫为官名，所以他们也被统称为“官啬夫”。瑏瑣 独立的一个官的组织规模应

当不如县廷，但各类啬夫的周围却同样设有“佐”、“史”之类的佐贰官如司空佐、田史

等，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进驻各类机构之后，少吏们开始展开他们的业务。
( 一) 诸官内的情形

在诸官的层面，各类啬夫及其下属必须对其所在之官的主管业务负责。如，睡虎地

秦简《效律》所收条文规定:“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籍之曰:‘其廥禾若干石，

仓啬夫某、佐某、史某、禀人某。’是县入之，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封印之，而遗仓啬

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 饩) 人。其出禾，有( 又) 书其出者，如入禾然……终

岁而为出凡曰:‘某廥出禾若干石，其馀禾若干石。’”瑏瑤可见，对前文所列隶属于仓官的

吏员即仓啬夫、仓佐、仓史来说，在谷物入仓或出仓时，他们都必须介入谷物的验收和封

印，作为史官之一种的仓史更以其文书制作和保管的职责而将入仓、出仓的结果记入文

书中，所谓“籍之”、“书其出”云云即指此。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在本部门存档以备审

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上级汇报仓库的谷物保存情况，因为根据秦律，不同部门、层级

之间的政务交流应通过文书而非口头来完成。瑏瑥 从《效律》的记载来看，入仓、出仓似乎

都是简单的一次性行为，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以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所收

《仓律》观之，入仓存在着因谷物频频廪出或谷物丰收而须随时增积的可能，而出仓即便

不考虑战事等特殊情况，也会面临以月为单位的时间频度和由官员、刑徒等多个人群表

现出来的对象的复杂性。因此，为了保证谷物进出的有序化，仓官的吏员们想必每个月

都有大量且琐碎的政务要处理。若再考虑到仓官大概还须管理刍槀的收入、保管和支

出，那么仓啬夫等的工作量又将成倍地增加。当然，仓官只是秦县衙所属诸官之一，政

务繁杂亦非仓官所独有的难题。毋宁说，秦律对诸官的职责及其失职的处罚做出了全

面的规定;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秦律的很多条文本就是诸官之政务的文字化投影，从秦

简简文中随意抽取出来的以下语句即可谓明证:“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

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 酒) 束脯，为旱〈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 殿

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瑏瑦通过这条史料，田啬夫的职责可谓一目了然，而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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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参见［日］青木俊介:《里耶秦簡に見える縣の部局組織》，载《中國出土資料研究》( 第九号) ，2005 年，第 106-109 页;

郭洪伯:《稗官与诸曹》，载《简帛研究》( 201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26 页; 孙闻博:《秦县的列曹与诸

官》，载《简帛》( 第十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7-80、83 页。
参见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0、55 页。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 一·上)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8 页。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所收《杂律》规定:“有事请殹( 也) ，必以书，毋口请，毋 ( 羁) 请。”前引瑏瑤，陈伟书，第 146
页。
前引瑏瑤，陈伟书，第 52 页。



史料中的“冗”字则揭示了更为丰富的信息。有关“冗”的释义，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认

为，“冗”意即“散”。瑏瑧 杨振红、广濑薰雄及宫宅洁等诸位先生则指出了整理小组之观点

的乖谬之处，并主张“冗”的文义为“不更替，长期在官府服役”。瑏瑨 也就是说，诸官的工

作量很可能是超负荷的，所以身处其间的少吏们多有长年累月在官署内工作的经历以

至于朝廷必须为冗吏群体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文。当然，众多文书也会随着诸官内政务

的进行而持续不断地生成。
( 二) 县廷内的情形

源自诸官的文书在陆续到达县廷之后，又会受到何等对待呢? 要回答此问题，最佳

切入点无过于现有史料所收入的当时的公文书。里耶秦简的如下记载即为一例:

“A、丗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 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五( 伍) 成

里匄、成，成为典，匄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
B、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却之启陵: 廿七户已有一典，今有( 又) 除成为典，何

律令 ( 应) ? 尉已除成、匄为启陵邮人，其以律令。 /气手。 /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
C、正月丁酉旦食时，隶妾冉以来。 /欣发。壬手。”瑏瑩

简文可谓秦迁陵县下辖的启陵乡与县廷之间的文书往来的集成。A 以两个“敢言

之”表明，秦始皇三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启陵乡乡啬夫欲就新任命成为里典、匄为邮人一

事向县廷请示; B 则以“却之”、“何律令应”等词汇记述了正月二十日县廷的驳斥，其最

终意见是成、匄皆被任命为邮人，并于翌日发往启陵乡; C 中的“正月丁酉旦食时”为正

月二十日进早餐之时，瑐瑠所以 C 或为县廷收到启陵乡发来的公文书这一事实的记录。乡

啬夫是前文所列诸官的长官之一，A、B、C 三者清晰地展示了有关人员任命的公文书于

四日内在官与县廷之间的流转情况，秦县行政之高效率可见一斑。这里，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欣发”、“气手”、“壬手”诸词。以“发”一字观之，“欣发”是指官文书由欣启封，而

有关“气手”、“壬手”，目前，学界基本将其视为文书抄写者的落款。瑐瑡 易言之，文书的制

作和收发是由县廷中的专门人员完成的。问题在于，他们究竟是县廷中的哪些人? 里

耶秦简中的另一份文书写道:

“A、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左公田丁敢言之: 佐州里烦故为公田吏，徙属。事荅

不备，分负各十五石少半斗，直钱三百一十四。烦冗佐署迁陵。今上责校券二，谒告问

可( 何) 计付，署计年为报。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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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 邢义田:《湖南龙山里耶 J1 ( 8) 157 和 J1 ( 9) 1-12 号简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

放形式》，载《简帛》( 第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3-293 页; ［日］高村武幸:《公文書の書記官署名—里

耶秦簡·居延漢簡の事例から—》，载《中国出土資料研究》( 第九号) ，2005 年，第 132-138 页。



B、三月辛亥，旬阳丞滂赶告迁陵丞主: 写移，移券，可为报。敢告主。 /兼手。
C、廿七年十月庚子，迁陵守丞敬告司空主，以律令从事言。 / 手。即走申行司空。
D、十月辛卯旦，朐忍 秦士五( 伍) 状以来。 /庆半。兵手。”瑐瑢

以上是旬阳县向迁陵县发出的追债文书，其流转显然是沿着旬阳田官—旬阳县

廷—迁陵县廷—迁陵司空的行政路线展开的，“〇手”之类的词汇则再次频频出现，其中

之一即为“ 手”。里耶秦简的简文曾提及迁陵县县令、县丞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对令史

行庙的时间安排，其第一句为“十一月己未，令史庆行庙”，随后又以同样的格式罗列了

“十一月己巳，令史 行庙”等十五项内容。瑐瑣 这表明，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迁陵县县廷内

有一位名为“ ”的令史，而如上引文书简所示，“ 手”中的 撰写文书的时间是在秦始

皇二十七年，那么，在一年这么短的时间范围和在迁陵县廷这一固定的地域范围内，想

必不会出现前 非后 的巧合，所以“ 手”中的“ ”无疑就是那位令史。进一步说，

“兼手”、“兵手”中的“兼”、“兵”及前引文书中的“气”、“壬”等大概也是令史之类的佐

贰官。如此，我们就可以较为清晰地描绘出县廷对诸官文书的态度了: 诸官文书在到达

后立即被分给供职于县廷中之某曹的令史等少吏，他们随后就开始整理文书并向长吏

请示意见，进而又根据长吏的意见制作文书，原本存档，副本则发给相应的某官。当然，

县乃秦行政体系的一环，他们除了通过文书与下辖诸官形成权力链接之外，也必定要与

所属的郡之间保持文书往来。瑐瑤 这在里耶出土的文书简中同样有据可循，瑐瑥而“〇手”亦

可谓不断出现。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对从乡、县、郡乃至中央的秦行政体

系而言，令史等少吏已成为文书流转的中介，所谓行政实际上就是在少吏们的笔尖完成

的。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就是县在行政层级上的连接作用为它引来了数量可观且

来源纷繁的文书，而忙于军政要务的长吏们无力事必躬亲地阅览; 另一原因则是，令史

等少吏在进入宦途之前曾根据秦的学吏制度到学室中接受职业训练，瑐瑦他们在文书处理

上具有效率和准确率方面的优势。然而，正是这种优势本身让长吏们很自然地将他们

视为较为理想的文书承接者，从而令他们背负了庞大的文字工作量。
对长吏们而言，包括诸官文书在内的公文书所涉及的各类事项虽在重要性上有所

区别，但不应过度顾此失彼。同时，秦崇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法家哲学，对官吏的管

理实行“循名责实”的原则，所以长吏们恐怕不会在未做调查的情况下贸然决断一应事

项或纠举下属的违法行为。不过，若凡事皆亲自调研，长吏们又无法在县廷安坐片刻。
如此，既然官文书的制作和保管者是令史等少吏，派遣他们赶赴政务处理的第一线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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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官文书言之有据就可以说是一种极为自然的选择。于是，我们将在睡虎地秦简的简

文中频繁地看到这样的记载: “某里典甲曰: ‘里人士五( 伍) 丙经死其室，不智( 知) □
故，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瑐瑧也就是说，在纠纷发生时，令史总是前往案发地了解情

况并制作爰书。当然，县廷少吏直接介入的政务不限于诉讼，还包括前文所列的行庙

等。在这种情况下，经常性地出差肯定会成为少吏之职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体验。在

目前已公布的秦简牍中存有一种可被称为质日简的文献，李零先生认为此类文献可能

是当值官员填写的政事记录。瑐瑨 如，出土于周家台 30 号秦墓的《三十四年质日》瑐瑩的文

句提到:“二月丙申宿竞( 竟) 陵……壬子治铁官……”瑑瑠“宿竞陵”清晰地说明了墓主人

在二月的一次出行，“治铁官”又表明其出差任务应为到诸官指导工作。上引文句只是

《三十四年质日》简文的很少一部分，而从简文全部来看，墓主人在正月、二月、三月皆有

出差任务，二月竟至几乎全月都在旅途中。瑑瑡 车马劳顿、政务琐碎想必早已让他身心俱

疲，沿途的秀丽江山却因阻碍着他对家中亲人的思念而颜色尽失。周家台 30 号秦墓的

墓主人是秦郡中的少吏，瑑瑢其经历是不能直接适用于秦县廷中的少吏的，但以县在秦行

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论，县廷少吏在工作压力上至少不会逊于郡的少吏，所以据《三十

四年质日》的记载反推县廷少吏的出差频度应当是合理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出于

县廷对官文书之流转的重视，县廷少吏不仅背负着因官文书制作而带来的文字压力，更

须因处理官文书所论事项的现实需求而奔走各地; 这令他们广泛且实质地参与了政务

运行，而长吏们则只不过是根据他们制作的文书做出决断，在决断的过程中很可能又听

取了从一线归来的少吏们的建言。瑑瑣 诸多缘由其实已使少吏们成为长吏不得不依靠的

行政力量，但官文书整理和相关事项调查所带来的巨大工作强度往往也会令少吏们难

以招架。里耶秦简简文收入了如下一段文字:“冗佐八岁上造阳陵西就曰 ，廿五年二

月辛巳初视事上衍。病署所二日。·凡尽九月不视事二日·定视事二百一十一日。”瑑瑤

作为佐史之类的少吏供职于洞庭郡下辖的上衍县，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限内居然只休

了两天病假，共工作 211 日。这在强调劳逸结合的今天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还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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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参见［日］宫宅洁:《秦汉时期的审判制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徐世虹译，载杨一凡总主编、［日］

寺田浩明、［日］籾山明卷主编: 《中国法制史考证》( 丙编第一卷) ，徐世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6-318 页。宫宅氏的研究所揭示的只不过是长吏与少吏在政务活动中承担不同职能的一个事例，却颇具参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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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在前文考察诸官内少吏们的工作情况时曾分析过的“冗”字的再次出现。如果

再考虑到《秦律十八种》所收《金布律》曾提及与县级别大致相当的都官内的所谓“佐、
史冗者”，瑑瑥就可认为，秦时对县廷少吏也存在着用“冗 + 官称”的方式强调其工作时间

之长的习惯做法，而 这位冗佐的事迹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实例而已。这样看来，若

说秦县廷少吏深受其专长而带来的业务之累，应当不致大谬。
至此为止的文字一直在描绘了人数众多的秦县衙少吏们的繁忙工作景象和疲惫身

影。那么，他们能否获得良好待遇以为其高强度工作的报酬?

三、制度内的名利双失: 少吏们的待遇

按常理论，一般人通过忙碌工作所追求的不外乎以“名利”为其概称的各种待遇，而

对普通官吏来说，于制度内，“利”基本上是指薪俸，“名”则多表现为因职级提升而扬

名。以下就将对少吏们的制度内名利略加分析。
( 一) 利: 薪俸

在薪俸方面，据“引论”提及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记载，秦县少吏们的秩级

不超过二百石。作为汉初律令之摘抄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收《秩律》的规定不

仅亦可证明这一点，而且清晰地指出在 200 石之下还有 160 石、120 石等秩级。瑑瑦 这当然

不是说少吏们的俸禄实为 200 石等数量的谷米，而是与一定的钱数相对应的。遗憾的

是，从现有史料来看，我们很难确知秦时少吏们的工资收入。但是，《汉书·百官公卿表

下》“颜师古注”云: “汉制……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

斛。”彭信威先生曾根据居延汉简所载汉昭帝元凤三年 100 石吏的俸钱 720 文推算出每

斛谷的价格为 51 文。瑑瑧 由此可知，西汉中期 200 石吏的月俸约为 1530 文。考虑到秦在

经济状况上与经汉武帝开边消耗之后的西汉中期较为接近，此月俸大致也可适用于秦。
那么，这些钱究竟能给少吏们的家庭带来多少实益呢? 这里，我们暂时按照战国秦汉家

庭的一般规模将少吏之家的人口数限定为 5 人，即一对老夫妻、一夫一妇加一个孩子。
睡虎地秦简《仓律》云:“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小城旦、隶臣

作者，月禾一石半石; 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 未能作

者，月禾一石。”瑑瑨这条律文所规定的是官府给刑徒发放粮食的标准。如果在食量上将壮

年男性与隶臣、老年男性及壮年女性与隶妾、老年女性及儿童与从事劳作的小城旦相比

况，而且考虑到官府对刑徒的粮食配给很可能低于其正常食量，故不妨把普通人的食量

估计为刑徒的粮食配给再加半石，那么五口之家一个月要消耗粮食约 10 石。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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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5 页。
前引瑏瑤，陈伟书，第 77 页。



藏秦简简文中的一篇名为《数》的文献提到“米贾( 价) 石五十钱”，瑑瑩这就表明少吏之家

的购粮支出每月大概为 500 钱。又，《汉书·食货志上》记载了晁错对汉初民众一年的

生活用度的推测:“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衣，人率用钱三百……。”一般

来说，官家着衣颇为讲究以示与庶民的等级差别，少吏之家着衣虽未必能达到奢华的程

度，但比庶民略胜则不可谓过分的要求，因此其衣物用钱或许要在 300 钱的基础上上

浮，姑且设定为每人 400 钱，全家的总开销则为 2000 钱。另外，晁错的推测还提到米价

“石三十”，而岳麓秦简则说米价“石五十”，所以考虑到物价的波动，秦少吏们每月所要

承担的民间活动及家庭衣物费用大致可推算如下: ( 300 + 2000) /12 × 5 /3≈320。再加

上喂养牲畜等所需的刍槀费，少吏们月俸的约三分之二已散尽。生老病死自然是无法

避免的，若在余下的三分之一中扣除这部分支出，薪俸结余可谓有限。以上述推算为基

础，再考虑到一家有两三个孩子的情况在当时应该非常普遍，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

200 石吏的薪水仅能基本维持家庭的温饱，而秩级在其下的少吏们的工资水平也就可想

而知了，无怪乎学者们多主张“少吏俸钱微薄而级差细碎”。瑒瑠 当然，在自给自足的家庭

生产较为常见的中国古代，我们也不能认为少吏之家没有薪俸之外的其他收入，但无论

如何，与秦县少吏的工作强度相参照，其俸禄应当说是不太成正比的。
( 二) 名: 晋升

薪俸是可以随着官职的提升而增长的。秦汉朝廷似乎并未明确否定少吏转变为长

吏的可能，但又为少吏的晋升设定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本身却令少吏的升迁之路变得

极为艰难，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就收入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事例。秦王政六年六月癸

卯，里典向咸阳县报告女子婢在里中被抢劫一事，县廷遂令狱史顺等 4 人追捕罪犯。顺

等在现场只觅得一把刀和一枚“荆券”，全然未见其他人证、物证; 顺等对案件一筹莫展，

县廷就让狱史举闾代替他们调查此案。举闾找到了形迹可疑的公士孔并命令收受孔之

财物的小民们上缴这些物件。此时，走马仆指出孔曾赠送给他一个刀鞘，孔则拒不承

认。随后，举闾发现刀鞘与插入婢背上的刀恰好相配，孔的女儿又指出其父有带刀的习

惯，最近却不再带刀，而孔则辩解云，刀不知何时被他人窃走，所以他才把刀鞘送给了

仆。面对孔的矫饰之辞，举闾以刑讯相威吓，孔只好一五一十地陈述案件的经过。案件

的真相大白使举闾获得了令名，县丞则向上级呈送了举闾的晋升推荐文书，其中写道:

“令曰: 狱史能得微难狱，上。今狱史举 得微 狱，为奏廿二牒，举闾毋害，谦( 廉) 絜

( 洁) 敦 ( 慤) ，守吏也，平端。谒以补卒史，劝它吏，敢言之。”瑒瑡县丞认为，举闾的晋升

理由大致有三:①得“微难狱”;②毋害;③廉洁敦慤。②和③作为考核标准可谓内涵宽

泛或者说可适用于各类官吏，但二者又各有偏重。③所强调的是吏德，而②是指“官吏

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处理公文及办理公务时处事干练，认真负责，不出差错”，瑒瑢实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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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能的评价。不用说，长官对吏能的要求会根据吏员之工作种类的差异而改变，具体到

狱史大概就表现为①。那么，什么是“微难狱”? 以举闾破获的案件观之，一方面，该案

中人证全无、物证仅两件的情形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微”，亦即证据稀缺; 另一方面，孔蓄

意伪造证据“券”以误导侦查方向，刀与刀鞘的对应也是几经周折才被发现的，这也许就

是所谓的“难”，亦即案情扑朔迷离或者调查陷阱重重。综合这两方面内容，我们可以把

“微难狱”视为按照当时的条件侦破难度极大的案件。对此类案件，少吏若能查明以解

长官之忧，当然会令其能力立即为长官所了解并带来职位上的晋升，但更为常见的结果

恐怕是如狱史顺等人的遭遇那样无功而返。进一步论，顺等四位狱史的失败与举闾一

人的成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本身已说明作为县衙少吏的狱史的晋升条件其

实是不易达成的。
毋庸置疑，在秦史上，获得晋升机会的狱史绝不会只有举闾一人，岳麓秦简简文就

提到了另外一些事例，如:“令曰: 狱史能得微难狱，【上。今狱史洋】得微难狱，【……】
为奏九牒，上……毋( 无) 征物，难得……洋精( 清) 絜( 洁) ，毋( 无) 害，敦 ( 慤) ; 守吏

( 事) ，心平 。【劳、年】中令。绥任谒以补卒史，劝它吏，卑 ( 俾) 盗贼不发。敢言

之。”瑒瑣若在上引史料与举闾的晋升文书间展开对比，就会发现，狱史晋升的条件除了前

文所说的“微难狱”等三者外，还有“劳、年中令”一项，亦即职场年资。在升迁所需的工

作年限内“得微难狱”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如下两种情形出现的概率显然更高: 已

有“得微难狱”之业绩者因年资不到而苦熬时日，年资足够者又因未遇或虽遇却无法破

获“微难狱”而感叹命运多舛。还须注意的是，洋、举闾等晋升后的职位是卒史，仍为少

吏。而且，前文已提及，秦朝廷力主“循名责实”的官吏考核方针，故没有理由只针对狱

史设定苛刻的晋升条件，而睡虎地秦简《叶书》所记载的墓主人喜的仕宦生涯就提到:

“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卅年。”瑒瑤喜的职位之所以 23 年没有变化，其原因大概只能

解释为令史的晋升条件很难满足，除非他对职位上升完全不感兴趣。以此为参照，卒史

很可能也面临着由年资及如“微难狱”一般与其工作种类相对应的业绩要求等所构成的

晋升难题，所以洋、举闾等如欲从卒史再往上攀升直至见到成为长吏的希望，在年龄上

恐怕早已步入职场的黄昏了。
当然，此种因少吏内的层级设置而带来的晋升困境并非狱史所专有。里耶秦简中

的一篇官员阀阅文书写道:“资中令史阳里釦阀阅: 十一年九月隃为史。为乡史九岁一

日。为田部史四岁三月十一日。为令史二月。□计。年丗六。户计。可直司空曹。”瑒瑥

这段文字记录了釦之仕宦履历的每一阶段的任职时间和审计考核即“□计”、“户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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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将要迁转的职位。瑒瑦 从中可以看到，釦在赴司空曹任职之前用了将近 13 年半的时间

才完成从“隃为史”到令史的艰难攀升过程。这似乎暗示着秦县少吏转变为长吏的道路

从来不是封闭的，但年资、吏能等一系列实质晋升标准的设定使道路变得极为狭窄以至

于阻断了大部分少吏的职位前途。
以上从名和利即职位晋升和薪俸两方面考察了秦朝廷给予县衙少吏的待遇，考察

的结论则是晋升不易、薪俸微薄，可谓名利双失。可以想见，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

文书处理等各类繁冗的专业政务所累，却又得不到优厚待遇的情况下，少吏们将职业视

为饭碗而非事业并终至产生怠惰情绪亦可谓人性使然; 更有甚者乃至以权谋私，这或许

也是待遇不佳的工作仍能对少吏们产生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而战国文献《商君书》则据

此给他们贴上了恶劣的标签，“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瑒瑧 崇尚严格治吏

的秦朝廷自然不会放任少吏们对其制度的蛀蚀，那么，它对少吏们的约束又会呈现出何

等样态呢?

四、法与德: 朝廷对少吏们的约束

有关上一节末尾抛出的问题，如果要先行回答，那就是秦朝廷通过法与德来控驭少

吏们。以下将分别论述之。
( 一) 法的规制

对奉行“以法为教”的秦统治者来说，通过法来抑制少吏们的谋私行为可以说是非

常自然的设想。秦法的表现形式颇为多样，律在其中最具恒定性、普遍性意味，所以秦

统治者首先就确立了针对少吏之职权的各类律名以示吏治问题为秦法的最重要调整对

象之一，这是前文在论述秦县少吏们的工作状况时已反复说明的。不过，此处要将考察

范围延伸至律之外的其他法律形式。第一个就是令。秦令早已佚失，但岳麓秦简还是

透露了些许信息:“内史户曹令 第甲”瑒瑨从令名来看，该令的规范对象应是内史下辖的户

曹，而内史不可能与其治下诸县的各曹尤其是户曹之间没有往来，所以该令很可能也涉

及在内史所辖诸县的县衙内供职的少吏们的职权。同时，“秦令与汉令是在令书 ( 诏

书) 所达至的各官署中被保管和整理的。各官署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制作自己拥有之令

书集( 诏书集) 的摘要，并将其运用于统治事务中”。瑒瑩 作为加工形态的“内史户曹令”是

有其初始形态的，这种初始形态的令在下发至其他郡时也不应被忽视。并且，既有“户

曹令”，大概就不能轻易否认有关其他曹的令的存在。易言之，虽然由于郡名有别，各类

初始形态的令被加工后的名称也会五花八门，但它们对少吏的管理之意不致因名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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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化而改变。当然，如果仅根据岳麓简( 或者其他秦简牍) 所提及的秦令名及律文来

概括秦令在县的少吏问题上的整体认识，那是极不妥当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秦令

从未遗漏向帝国基层的政务执行者们展现其控制力的机会。
尽管朝廷对通过律令实现行政有序化充满期待，但律令本身作为一种专业知识并

非任何人皆可通透掌握，且往往会因现实环境的变化而滞后或出现漏洞，所以对律、令
的解释就成为必需，这对时时直面狱讼的基层官吏而言更是如此。在此种情况下，任由

少吏们随意解释将无可避免地产生上下其手的恶果，所以朝廷自然又要求少吏们对法

律的理解必有所本，最典型的例子无过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的论述:“甲告乙盗直

( 值) 百一十，问乙盗卅，甲诬驾 ( 加) 乙五十，其卅不审，问甲当论不当? 廷行事赀二

甲。”瑓瑠《法律答问》很可能是墓主人喜对各种疑难法律问题之论说的汇集，其中“廷行

事”三字频频出现。“廷行事”一直都被视为判例，尤以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的注释为

代表。瑓瑡 杨一凡、刘笃才二位先生则认为，旧说对“廷行事”的理解过于狭窄，其义应由

“廷”与“行事”两部分组成，前者指“官府”，后者指“已行、已成之事”，因此“廷行事”乃

“官府行事”之意亦即“官府的实际做法”，在法律领域则可解释为“以往的判决”。瑓瑢 这

种观点的提出虽能正本清源，但也不禁令人产生疑问: 如果“廷”在涉及法律的场合被泛

泛地理解为“官府”，那岂不是说各类官府的判决都有可能在法律解释中被参照以至于

法律本身失去确定性? 日本学者籾山明先生曾在综合考察《法律答问》和《奏谳书》后

指出，在秦汉时代，廷尉会对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做出答复并把累积起来的答复整理成

一种权威的编纂物发往全国以供狱吏们参照。瑓瑣 籾山氏的主张有助于解决以上疑问。
也就是说，喜之所以要参照廷行事来摆脱对律令的理解困境，是因为“廷”专指“廷

尉”，瑓瑤“廷行事”即“廷尉已决之事”具有权威性并成为秦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应当指

出，《法律答问》总共包括 190 条问答语句，记有“廷行事”的语句只有 11 条，这似乎又表

明喜对法律的理解并非全部有所本。但是，另一个数据也值得注意，即因“或曰”二字的

出现导致对法律疑难的回答模棱两可的语句只有 6 条。秦朝廷规定，“有敢剟定法令，

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瑓瑥 在这种情况下，若缺乏权威文本以为依据，实在是难以想

象，喜对除“廷行事”所在的语句之外的 173 个难题都敢给出斩钉截铁的解答。概言之，

像喜这样的少吏们在遭遇法律疑难时十之八九须参阅“廷行事”等官方认可的法律文

献，朝廷对少吏们的法律解释权的严格限制于此可见一斑。
少吏们虽然难以通过玩弄律令本身谋私利，但仍有可能求助于另一种手段，即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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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秦的政务交流是以文书为媒介展开的，少吏们完全可以对文书添油加醋以实现其

私欲。于是，朝廷又不得不依赖较之律令、廷行事等更富具象性和实用意味的法律形式

来应对这一问题，此种法律形式即为“式”。瑓瑦“式”的本意是格式、形式、样式等，若与文

书相联系，当然就是指文书的格式、样式。睡虎地秦简所收《封诊式》可谓典型实例，如:

“覆 敢告某县主: 男子某辞曰:‘士五( 伍) ，居某县某里，去亡。’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可

( 何) ，可( 何) 辠( 罪) 赦，【或( 又) 】覆问毋( 无) 有，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可( 何) 日，遣

识者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瑓瑧“覆”这类格式文书与嫌疑犯的情况调查有关，乃案件

审讯地官吏发给嫌疑犯的户籍所在地官吏的。根据前文对文书流转的分析，虽然文书

的发送和接收都是以县廷的名义进行的，但实际操作者应皆为令史之类的少吏。而从

格式化文书的记载来看，除了嫌疑犯简介及案由位置的信息如“士伍，居某县某里”、
“亡及逋事”云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之外，其他内容几乎没有变化的空间。这

就表明，文书发送方所咨询的问题全部集中于案件本身而无任何额外枝节; 相应地，接

收方因为对案件仅有简单了解，所以大概也只会就发送方提出的问题予以调查。如此，

少吏们在文书所涉事项上做手脚的可能性就被大幅度降低。《封诊式》中的格式文书共

有 25 类，其行文方式基本与“覆”相同。这既因文书语言的简洁明快而保证了各类政务

的高效处理，也将文书书写纳入了制度轨道以强化少吏们对考课标准即所谓“毋害”的

遵守。
至此，我们已经从律令规定、法律解释及文书写作等三个方面考察了秦法对县内少

吏们的约束，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约束，层层设防或许是较为合适的。然而，对个体

来说，法终究是一种外部规范，仅依靠法的力量是难以完全遏制少吏们的营私舞弊之举

的，秦统治者遂在重法的同时提出了德的问题。
( 二) 德的训诫

在论述秦统治者对德的重视之前，我们需要先考察一下战国时代逐渐兴起的一种

文化现象，即公私之分。在战国之前，私自然是与公相对的概念，但其时，私多指私下、
私家之意，很少成为道德低下的评语，如《左传·桓公十五年》之传文所说，“天子不私

求财”。至战国时代，随着卿大夫之家的陆续消解及地域国家、官僚机构的逐渐成熟，君

主、政府、法制则都被视为公的范畴而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和重视。瑓瑨 正因为此，积极投

身战国变法运动的实践家们为了保证其官僚制、法制改革顺利展开，就很自然地把作为

公的对立面的私改造为吸纳各种不利于改革之因素的概念而予以贬斥、批评。
那么，所谓为吏之公德又表现为哪些具体标准? 睡虎地秦简所收《语书》和《为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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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解答。《语书》乃秦始皇二十年南郡太守腾向其所辖县、道长

官发送的下行文书，由主体和附件两部分组成。目前为止，法律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大多

关注主体部分，但附件部分的如下文句却非常明确地陈述了富有公德之吏的应有形象:

“凡良吏明灋( 法) 律令，事无不能殹( 也) ; 有( 又) 廉絜( 洁) 敦慤而好佐上; 以一曹事不

足独治殹( 也) ，故有公心; 有( 又) 能自端殹( 也) ，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瑓瑩与《语

书》相比，《为吏之道》对吏德的阐发更为集中。其语词也像实践家和思想家们一样对

私予以坚决否定，如“谒私图”瑔瑠等。为了促进公德，《为吏之道》亦如《语书》一般将遵守

律令视为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其识字部分将律令关键词编成一连串的四字句以便少吏

们熟悉和记诵，如“息子多少，徒隶攻丈”瑔瑡等。但是，《为吏之道》并未把公局限在通过

法律控制社会的层面，而是提升至“除害兴利，茲( 慈) 爱万姓”瑔瑢的人文高度。为此，它

直截了当地强调官吏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

正，民心将移乃难亲。”瑔瑣这样一来，《为吏之道》所提倡的公德势必要超越《语书》所说的

“廉洁”、“协作”等德目而主张:“安静毋苛……宽俗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审智

( 知) 民能，善度民力。”瑔瑤其用意当是教育少吏们常存仁心、谦和谨慎。不过，少吏们在

面对繁琐的政务时难免心烦意乱甚至暴躁，仁心、谨慎则往往被忘却。《为吏之道》遂要

求他们时刻控制其情绪:“怒能喜，乐能哀，智能 ( 愚) ，壮能衰，恿( 勇) 能屈，刚能柔，

仁能忍，强良不得。”瑔瑥由是观之，《为吏之道》对吏德的理解是相当全面的，为官修养、为
政品行等皆被囊括。

概言之，与秦法的层层设防相配套，朝廷对县内少吏们的道德训诫则可以用谆谆教

诲来形容。那么，法与德的协同管理究竟能否有效地控制少吏们的私欲泛滥?

五、约束失灵: 李斯的痛与刘邦的苦

对秦依托法与德来统御少吏的效果，最具说服力的考察似应建基于对秦县政运行

之实例的分析上。以下就将从少吏们的具体工作出发展开探讨。
( 一) 讯狱

讯狱亦即审问，是秦县衙狱讼事务的一个环节。少吏们在该环节通过刑讯获得案

件真相在当时大概是非常普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朝廷对此毫无限制。《封诊式》就要

求少吏们认真听取并记录当事人的供述，即使明知有伪，亦不得随意打断，只能在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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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对当事人予以诘问; 若经反复辩难，当事人仍一味掩饰，方可按律拷讯，但又须撰

写“爰书”，其文曰:“以某数更言，毋( 无) 解辞，治( 笞) 讯某。”瑔瑦《封诊式》还提到: “治

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 笞) 谅( 掠) 而得人请( 情) 为上; 治( 笞) 谅( 掠) 为下。有恐

为败。”瑔瑧这进一步表明，秦统治者并不认为通过刑讯取得口供是理想的审问手段，其对

刑讯仅加以限制而非在制度上予以取消或许只是为当时的科技水平所囿。
然而，若略观《奏谳书》对发生在秦雍县的一场冤案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所谓限制

云云不过是朝廷的一厢情愿。冤案的制造及平反经过大致如下: 秦王政元年十二月，瑔瑨

雍县县廷收到了士伍毛盗牛的报告，史腾即开始审讯。毛供称盗牛乃其个人行为，与他

人无涉，但腾认为“非请( 情) ”，“治( 笞) 毛北( 背) ”。八九日后，腾再次审讯毛，毛仍主

张其盗牛行为没有共犯，腾却坚持“毛不能独盗”，“磔治( 笞) 毛北( 背) 殿( 臀) 股，不审

伐数，血下汙池( 地) ”。毛在严刑拷打之下只好诬陷讲共同盗牛。随后，史铫对讲展开

审讯，讲则供称自己在咸阳践更，并未见过毛。这一辩解之辞令讲皮开肉绽，“治( 笞)

纼( ) 大如指者十三所，小纼( ) 瘢相质五( 伍) 也，道肩下到要( 腰) ，稠不可数”。为

了避免再次被刑讯，讲不得不自诬有罪以至被县丞昭、史敢、史铫、史赐论处“黥为城

旦”。秦王政二年四月，脸上已留下永久痕迹的讲乞鞫。经过半年的调查和审问，冤案

终于被查清，朝廷对讲及其家人则予以“除讲以为隐官”、“妻子已卖者，县官为赎”的处

置。瑔瑩 如果在《封诊式》的要求与本案的讯问实况之间稍作对比，史腾等少吏们的违法

举措可谓颇多。可是，他们为什么无视秦法的约束? 其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畏惧

案件久拖不决或最终无法查清所带来的惩罚。这种以私废公的心态既摧毁了讲的小家

庭，也挑战了由法与德展现出来的公的秩序。
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 尽管刑讯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但像史腾等少

吏们那样无视秦法而过度刑讯是否有可能仅为偶然事件。与此种质疑直接相关的史料

并不多，但秦末的李斯冤狱似乎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史记·李斯列传》载:“於是二

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为了逼迫

李斯供认谋反之罪状，作为其政敌的赵高可谓想尽办法，而帮助他实现目标的无非就是

真正负责治狱的少吏们的刑具。可以想象，刑讯对当事人的折磨是颇为惨烈的，要获得

口供大概不必要“榜掠”至“千馀”，但在李斯冤狱中，不计其数的责打竟然就是事实。
应当指出，作为秦帝国缔造者之一及二世的重要拥立者的丞相李斯是有可能被二世赦

免并东山再起的，少吏们却无视此种可能性并试图将冤狱做成铁案。这既展示了朝廷

权力集中于赵高的现实，也反映了少吏们通过虐待李斯而逢迎赵高之意以为自己牟利

的私心。在“自诬服”的那一刻，李斯应该已想到朝廷对少吏的管理方式其实是功效不

佳的，自己一手缔造的秦帝国也已处在危险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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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授田

除了讯狱之外，此处还将提及秦县少吏们的另一政务———授田。所谓授田乃秦政

府根据臣民的身份及爵级给予他们田宅的行为，也会涉及租税的征收等相关事宜。在

崇尚耕战的秦国，田宅分配等可以说是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秦律对授田的方

式及禾与刍槀的征收比率等做出了严格规定。尽管如此，少吏们仍可以在法律的实施

过程中做手脚以谋私利。比如，他们故意在公文书上漏写百姓的授田数却仍然以全额

田数向百姓征税，与漏写之田相对应的税钱就被他们私吞。或许，正因为此种现象较为

普遍，秦律有针对性地设立了匿田罪以示追究之意。瑖瑠

然而，仅依据一个事例就认定少吏们在授田方面营私舞弊未免显得单薄，这里不得

不围绕《汉书·高帝纪下》所载高祖五年安民诏展开更多的探讨:“诸侯子及从军归者，

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

曾不为决，其亡谓也……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

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前文已简要指出，秦推行军功授爵制，爵的背后乃田地等实益。在秦末乱世中成长

起来的刘邦集团对这套制度并不抵触，刘邦与各路诸侯均分包括田地在内的一统天下

之利则被视为刘邦的重要功德。瑖瑡 毋庸置疑，在刘邦集团中必定有人收获了与其爵级相

对应的田地。不过，高祖五年安民诏又表明，由于继承自秦的军功爵颁行程序包括劳、
论、赐等若干环节，田土授予是在赐的阶段由被授爵者的户口所在县来完成的，瑖瑢因此尽

管作为皇帝的刘邦“数诏吏先与田宅”，又强调对违反者“重论之”，但高祖五年为楚汉

战争结束之年，当时县中的少吏们应多为秦时就已任职者，他们对舞弊之策的熟稔也从

秦延续而来，得到军功爵的从军者居然多以这种行政积弊之故无法满额领受与其爵级

相对应的田地。众所周知，刘邦本人曾为秦的少吏即亭长。亭长以收捕盗贼为职事，自

然也就具备了横行乡里的资格。《史记·高祖本纪》载:“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

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

弃责。”所谓“常有龙”云云当然是美化高祖的虚饰之辞，武负、王媪之所以对刘邦所欠

的酒钱不予追究，大概就是因为担心刘邦以职事之便制造事端。此时，满足于“每酤留

饮”的刘邦何曾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像秦始皇一样号令天下，更想不到其诏令的效力竟

然会因像自己一样的少吏们的抵触而被贬损。但是，若干年后，面对“数诏吏”而不得的

现实，他想必会回忆起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其内心的苦涩和愤恨都凝聚在了高祖五年

诏中的“背公立私”四个字上。作为皇帝的刘邦正在承受前朝的弊政对其创立的汉帝国

的腐蚀以至于他在高祖十一年再次直陈少吏们的恶劣行径:“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

为献……民疾之。”瑖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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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的痛和刘邦的苦从两个侧面真实地揭示了秦朝廷对少吏之管理的有效程度，

也表明通说对秦法治之贯彻强度的论述不乏夸大的嫌疑。问题在于，既然如前所述，

《商君书》已意识到少吏为政之弊，统治者对薪俸及晋升困境令少吏们的职场前景暗淡

这一点想必也有所了解，那么，朝廷为何不放宽晋升之路并借此提升少吏们在体制内的

收入以便从根本上杜绝他们谋私的借口呢?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可以想见的至少有

两点。第一，允许少吏频繁地晋升为长吏既会导致少吏职位的大量空缺，也会加速各层

级长吏的升迁，而少吏缺员的递补及长吏们的升迁都将引发官吏整体数量的扩充，官俸

支出遂大幅度增长以至于造成财政紧张。必须指出，对此观点的最佳论证应建基于包

含如下步骤的定量研究之上:①估算官俸在中国古代主要王朝的朝政平稳期占财政总

支出的比重以为官俸与财政之健康关系的参考标准;②统计秦时官俸占财政总支出之

比重的一般状况;③以考虑物价、货币等因素为前提，推测少吏频繁晋升给此种一般状

况带来的变化并与①的健康参考标准相对比以明确少吏大量成为长吏对财政的冲击。
遗憾的是，以目前的史料情况来看，这三个步骤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不过，相关文

献仍有助于我们对少吏晋升简单化导致财政困境这一点展开定性叙述。毋庸置疑，由

于古代国家抗风险能力较低，因此《礼记·王制》强调统治者应当建设面向未来紧急情

况的储备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非其国也。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

天子食，日举以乐。”按上引史料所说，朝廷平均每年划拨的储备金大概是当年财政总支

出的三分之一，此数据显然过于理想，但这种训诫本身应当是实际施政经验的总结，所

以想必不会遭到包括秦在内的历代统治者的冷遇。同时，筑城、兴修水利等各类事项在

中国古代社会可谓常有，其开销在汉时就屡屡以“不可胜计”、“巨万”之类的词汇来描

述以示其数量之庞大，此种状况应当也适用于秦。另外，汉武帝时期的对匈战争导致已

积蓄数十年国力的西汉王朝处于财政的高度紧张状态乃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人口及国

土面积皆远不及汉的秦从战国至统一后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时刻面对战争和大规模的土

木工程建设，其财政的压力及对军费的倾斜实为理所应当。基于以上各种情况，扩大少

吏的晋升之门无疑是对秦财政平衡的严重威胁。第二，秦统治者所信奉的法家思想虽

然在理政手段上提倡刑赏并用，但在此二者之间其实是有倾向性的。《商君书·去强》
就说:“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法家人物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

为他们坚信“好利恶害”乃人之本性，重刑轻罪可以令百姓畏惧法律并进而实现社会的

有效控制，赏赐过多、过于频繁却反而容易让臣民产生获得赏赐的侥幸心理以至于削弱

君主统御臣民的常规能力。这种责任重于激励的管理逻辑被秦统治者贯彻于各项制度

设计之中并衍生出种种赏罚模式。换句话说，秦未能放宽少吏的晋升之路只不过是其

整体理政思路的一种表现而已。
上述分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就像少吏们以权谋私多少出于对体制内的利益

增长感到无望一样，朝廷对少吏之约束的部分失灵最终也是各种现实因素使然。正因

为现实或体制之改变速度的缓慢，少吏们的勤勉与越轨、朝廷控驭少吏的愿望及其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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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能无奈地共存，这大概就是崇尚集权的秦统治者与其政府之关系的真实写照。

六、余 论

“官吏”这一词汇一直被现代中国人用来指称古代中国的治理者群体。不用说，从

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时代开始，此群体就已有所发展。但是，因为西周的王畿及诸侯

国皆从地域相对狭小的诸邑发展而来，政务尚未高度复杂化，且在周人的观念中，“王

家”与“王朝”经常混同，瑖瑤所以其职官最初并不算多，周王身边的各种内官又往往会兼

领某种新职事，并随着此种职事的频繁发生而演化出新的职官。瑖瑥 西周灭亡后，经春秋

年代，至战国时期，国家的地域范围迅速扩大，政务的种类和处理难度都有了很大程度

的发展。与此同时，权力的逐层集中造就了各个级别的“一人政府”。无论是县令，还是

皇帝，在理论上都应亲自操办其权力所及之地域范围内的各类政务。这在实际上当然

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皇帝周围就设置了负责一应政事的官员，官员们又依靠下辖诸官展

开工作，但在县令周围只有县丞和县尉两位长吏，县行政的运行就不得不借助在诸官与

诸曹中任职的少吏们的力量，“官吏”内部遂逐渐形成作为政务总领者的官与作为政务

操作者的吏的界分。对少吏们来说，繁忙乃其职场生活的常态，但朝廷出于整体理政思

路和财政等方面的考虑，并未给予少吏们优厚的待遇，因此少吏们不得不借助其对诸如

文书制作及保管等政务的熟稔来谋取体制外的利益。朝廷当然希望通过法和德来控制

他们，但职场的黯淡前景终究仍令少吏们通过各种手段抵制来自朝廷的约束，规则与违

规则在同一个权力框架下不协调地并存着。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在《商君

书》的时代少吏们就已被贴上恶劣的标签，但是对历史现象的道德评价往往会掩盖现象

背后的制度性问题。现在，如果回到本文的第一部分对古代政府中的胥吏阶层之若干

特征的概括，如地位不高、薪俸微薄、实权较大、营私舞弊、恶评满满等，那么，得出如下

结论应该是妥当的，即虽然有关秦的文献似乎并未提及“胥吏”这一词汇，但该阶层的表

征其实已经隐约出现在少吏们身上，传统中国政府中的胥吏文化可谓初步形成。
继秦而起的汉朝从其创立者刘邦开始就对少吏之弊有着深刻的认识，当然也会想

方设法去解决该问题。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汉武帝时代举孝廉的常规化和

博士弟子科的设立。纸屋正和先生曾指出，察举制度的普及、博士弟子中的“高第”充任

郎中与任子、富訾等共同促成了逾越 200 石秩级的官吏的急遽增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

少吏们。瑖瑦 然而，据学者研究，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不仅“胥吏”的称谓被正式抛出，胥吏

们在行政等级上与官严格区分，而且其道德品质也被士大夫宣扬并固化为低下。瑖瑧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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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如本文“引论”部分所说，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胥吏就成为了历朝历代政府中既不可

或缺又饱受非议的行政力量。如此看来，汉朝似乎是中国古代胥吏文化的凹陷发展期，

但以秦与汉在行政运行方式、薪俸等级设置等方面的相似性观之，这绝不能被视作事

实。也许，两汉四百年间，少吏们的晋升之门基于某种原因又变得狭窄; 或者，所谓放宽

云云本就是形式上的，少吏荣登高位的事例实为稀少，所以史家才会大书特书以树立为

吏之典范。进一步说，少吏之弊很可能经两汉一直延续到了南北朝，遂催生了南北朝隋

唐的官、吏分化改革。当然，少吏在两汉至南北朝的行政生态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

色又是一个需要详加考察的学术问题，只能有待于今后的研究来解答。

Abstract: The issue of officials at lower levels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of legal
history mostly focuses on the Qing Dynasty，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Wei，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However，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rd of unearthed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in recent years，the officials at lower levels in the county court of
Qin Dynasty overtook a larg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work． Since the imperial court could
not give them good treatment in the salary and promotion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balance and
political idea，they disobeyed the public morality and seek personal gains by administrative
techniques． Although the imperial court attempted to restrict them by law and morality，their
gloomy career prospects finally made the endeavor of imperial court fail to some extent．
Therefore，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fficials at lower level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overnment were low status， holding great real power， having bad names， etc．， the
appearance of the class of officials in Qin Dynasty，which ha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meant
the preliminary formation of the culture of officials at lower levels． Thus，the real condition of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regime of centralism could also be re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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